
靳天缘：
本院受理原告李根诉被告

靳天缘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廉
政监督卡、司法公开告知书、权
利义务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
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遇法定假
日顺延）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兴隆县人民法院

梁晓兰：
本院受理原告重庆市中和

农信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诉被告
梁晓兰小额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
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廉政监督卡、司法公开告
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及开庭
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
告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
四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兴隆县人民法院

张玉清：
本院已受理原告王锡润诉

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
权利义务告知书及开庭传票。
自公告发布之日起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9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老鸦庄法庭开庭审理此
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张家口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

唐山市华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唐山市顺天和商贸有限公
司、李文东、王佳:

原告河北融投担保集团有
限公司与被告唐山市鸿禧建筑
材料有限公司、唐山市华瑞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唐山市顺
天和商贸有限公司、李文东、王
佳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
理终结。因唐山市华瑞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唐山市顺天和
商贸有限公司、李文东、王佳以
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司/你公
告送达（2020）冀 01 民初 61 号
民事判决书。判决结果:一、被
告唐山市鸿禧建筑材料有限公
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
向原告河北融投担保集团有限
公司偿还借款本金5000 万元及
利息（以本金5000万元为基数，
自 2012 年 8 月 22 日至 2013 年 1
月 20 日，按年利率 10％计算）、
罚息（以欠付借款本金为基数，
自 2013 年 1 月 21 日起至实际还
清 之 日 止 ，按 年 利 率 15％ 计
算），已支付的利息 2097222.22
元予以扣除；二、被告唐山市华
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李文
东、王佳对本判决第一项债务
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被告唐
山市华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李文东、王佳在承担保证责
任后，有权向被告唐山市鸿禧
建筑材料有限公司追偿；四、驳
回原告河北融投担保集团有限
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
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
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
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
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
理费 545800 元，由被告唐山市
鸿禧建筑材料有限公司、唐山
市华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李文东、王佳共同负担。

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
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北省
高级人民法院。逾期不上诉，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栾城永娜五金电料中心：
因张永建的认定工伤决定

书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单位
公告送达张永建的《认定工伤
决定书》（冀伤险认决字[2021]
01240038 号）：张永建同志受到
的事故伤害（或患职业病），符
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
（一）项之规定，属于工伤认定
范围，现予以认定（或视同）为
工伤。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对本认
定决定不服，可自公告送达之
日起60日内向石家庄市人民政
府或者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厅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在6
个月内向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
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特此公告
石家庄市栾城区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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